
臺北市政府 97.03.07.  府訴字第 097700762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錢○○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6年 10月 23

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09638114400號行政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

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未經申請廣告核准即於「生活空間網」網站（網址： xxxxx

）刊登「夏日減重塑身組」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生活空間網知

道您的需求，提供一組夏季輕鬆又健康減肥組，讓妳在甩掉贅肉之餘，還

能一如往常享用正餐唷！夏日塑身組：中埔彥廷黑木耳粉膠囊＋時光胴體

 曲線精靈......時光胴體 曲線精靈......以醫藥專業的背景研發出確實

有效能的塑身產品，也是全國唯一取得衛生署合法認證的塑身商品：衛署

妝製字第 003013號。使用者在短短的 7天內見到成效，在體重不變的情況

下，腹腰可減少 3-6公分。效能長達 10小時的冷熱的交互循環，效能連結

且經濟實在。其中珍貴的成分高達 7種，並有臨床測試報告，與坊間僅一

二種成分的塑身產品大不相同。有效促進脂肪的分解及消耗、加速淋巴及

血液的循環、抗氧化使細胞年輕，回覆肌膚的美白與細緻、彈性活力。獨

特的『熱效』與『力受』，雙效穿透脂肪層。使用時不油膩、滲透性強，

不沾粘衣物。讓你快速擺脫浮腫、妊娠紋、肥胖紋、徹底斷絕局部肥胖煩

惱。 ......」等詞句，案經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於 96年 9月 18日查獲後，以

 96年 10月 4日投衛局藥字第 0960400546號函移請原處分機關查處。嗣原處

分機關於 96年 10月 18日訪談受訴願人公司負責人委託之耿○○並製作調查

紀錄表後，審認訴願人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4條第 2項規定，乃依

同條例第 30條第 1項規定，以 96年 10月 23日北市衛藥食字第 09638114400號

行政處分書處訴願人新臺幣 3萬元罰鍰，並命違規廣告應立即停止刊登。

訴願人不服，於 96年 11月 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到府。



　　　　理　　由

一、按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衛生主管機關︰...

　　...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第 24條第 2項規定：「化粧品之廠

　　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言詞，申請中央

　　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

　　第 30條第 1項規定：「違反第 24條第 1項或第 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5萬

　　元以下罰鍰......」

　　行政院衛生署 92年 4月 22日衛署藥字第 0920020071號函釋：「主旨：.

　　.....網路刊登化粧品廣告乙事，應如何管理乙案......說明：.....

　　.網路廣告係屬該條例第 24條第 1項所稱傳播工具之廣告，是以化粧品

　　廠商於網路登載或宣播廣告時，自應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4條第

　　2項規定辦理。」

　　臺北市政府 94年 2月 24日府衛企字第 09404404400號公告：「主旨：

　　公告修正本府 90年 8月 23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號公告有關本府主

　　管衛生業務委任事項，自即日起生效。......公告事項：修正後本府

　　90年 8月 23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號公告略以：『......六、本府

　　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二）化粧

　　品衛生管理條例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95年 9月 15日修正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各項醫療衛生法規案

　　件統一裁罰基準：「......二、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之統一裁罰基準如以下各種裁罰基準表......（七）處理違反化粧

　　品衛生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表......」

　　（七）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表（節錄）

　　┌────────┬────────────┬──────┐

　　│項次　　　　　　│10　　　　　　　　　　　│　　　　　　│

　　├────────┼────────────┼──────┤

　　│違反事實　　　　│化粧品廣告違規　　　　　│　　　　　　│

　　├────────┼────────────┼──────┤

　　│法規依據　　　　│第 24條　　　　　　　　　│　　　　　　│

　　│　　　　　　　　│第 30條　　　　　　　　　│　　　　　　│

　　├────────┼────────────┼──────┤

　　│規定罰鍰額度或　│新臺幣 5萬元以下罰鍰　　 │　　　　　　│

　　│其他處罰　　　　│　　　　　　　　　　　　│　　　　　　│



　　├────────┼────────────┼──────┤

　　│統一裁罰基準　　│ 一、第 1次違規處罰鍰新臺│　　　　　　│

　　│（新臺幣：元）　│　　 幣 3萬元　　　　　　│　　　　　　│

　　├────────┼────────────┼──────┤

　　│裁罰對像　　　　│法人（公司）或自然人（行│　　　　　　│

　　│　　　　　　　　│號）　　　　　　　　　　│　　　　　　│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為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的需要，也引進其他優質有衛署認證字號之

　　　商品，寶齡富錦的時光胴體商品即其中之ㄧ，訴願人非化粧品之製

　　　造廠商也非傳播機構，不知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

　　　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言詞，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以為在有衛署粧製字第 00

　　　3013號函之情況下，即可按廠商提供之資料上網刊載商品資訊。

（二）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4條第 2項所指之廠商，應為製造商或廣告

　　　相關業者，訴願人僅為零售業者，似不應為懲處之對象；且於收到

　　　指正公文已立即下架並停止刊登。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未經申請廣告核准即於網站刊登化粧品廣告之違規事

　　實，有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96年 10月 4日投衛局藥字第 0960400546號函

　　暨所附監錄（視）「違規藥物、化粧品廣告」紀錄表、系爭網路廣告

　　畫面列印及原處分機關 96年 10月 18日訪談受訴願人公司負責人委託之

　　耿幼華之調查紀錄表等影本附卷可稽；違規情事洵堪認定，原處分自

　　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僅為零售業者，且已有行政院衛生署衛署粧製字第 00

　　3013號，不知應事前申請核准及已下架並停止刊登等節。按化粧品之

　　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言詞，申請中

　　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

　　如有違反，即應處罰；此為前揭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4條第 2項、

　　第 30條第 1項規定及行政院衛生署函釋在案。復據原處分機關答辯陳

　　明，行政院衛生署衛署粧製字第 003013號僅是化粧品之許可證字號，

　　廣告仍應事前申請核准。是本件訴願人既未經申請核可而逕於網路刊

　　登系爭化粧品廣告，即與上開規定有違，自應受罰，尚難以不知法令

　　及事後改善等理由而邀免責。又訴願人既有販售系爭化粧品及刊登系



　　爭廣告之事實，即已該當前揭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4條第 2項有關

　　化粧品之廠商登載廣告之規定，其既未遵守該項規定，則原處分機關

　　依同條例第 30條第 1項及前揭裁罰基準表等規定處分訴願人，並無違

　　誤。訴願人就此所辯，恐有誤解，尚難採憑。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

　　處分，揆諸前揭規定及函釋意旨，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之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媛英

　　　　　　　　　　　　　　　　　　　　　　　　　　委員　紀聰吉

　　　　　　　　　　　　　　　　　　　　　　　　　　委員　林明昕

　　　　　　　　　　　　　　　　　　　　　　　　　　委員　戴東麗

　　　　　　　　　　　　　　　　　　　　　　　　　　委員　蘇嘉瑞

　　　　　　　　　　　　　　　　　　　　　　　　　　委員　李元德

中　　華　　民　　國　　 97　　 年　　　 3　　　月　　　6　　 日

　　　　　　　　　　　　　　　　　　　　　　　市長　郝龍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